
关于公布青岛农业大学2009-2010学年度学生分会考评结果的通知

各学生分会：
为加强学生会管理，提高学生会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，学生会依据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积分条例》，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于8月下旬对各学生分会上学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考评，现将考评结果予以公布。
兹定于排名前五名的学生分会为优秀学生分会。优秀学生分会可报送校级优秀学生干部2名和优秀学生会干部5名；其余学生分会可报送校级优秀学生干部1名和优秀学生会干部3名（校级优秀学生干部需符合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奖励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相关条件）。
附：青岛农业大学2009-2010学年度学生分会考评结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9月6日


